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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12 月 2 日电 2016年 12月 2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
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
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案情回顾：21年前被执行死刑，
10年后发现真凶

1994年8月10日上午，康某某父亲康孟东向
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女儿失踪。同日下午，康孟东
和康某某同事余秀琴等人，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
村西玉米地边发现被杂草掩埋的康某某连衣裙
和内裤。8月11日11时30分许，康某某尸体在孔
寨村西玉米地里被发现。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
康某某系被聂树斌强奸杀害。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
强奸妇女罪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提起公诉，石家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995 年 3 月 15 日做出
（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
故意杀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以强奸妇女罪判处
聂树斌死刑，决定执行死刑。聂树斌不服一审判
决，提出上诉。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做出（1995）冀刑一终字第 129号刑事附
带民事判决，维持对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
量刑，撤销对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量刑，改判
有期徒期十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并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
规定核准聂树斌死刑。1995年 4月 27日，聂树
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7日，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
聂树斌案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
注。自2007年5月起，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父亲
聂学生、姐姐聂淑惠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多
个部门提出申诉，认为聂树斌不是凶手，要求改
判无罪。

改判理由：缺乏能够锁定原审被
告人作案的客观证据

2014年12月4日，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
查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审
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做案的客观证据，被告
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存在重大
疑问，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不能
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
审判该案。

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意
见，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决定提审该案。6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该案由第二巡回法庭审
理。7月4日，第二巡回法庭依法组成合议庭，由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
庭庭长胡云腾大法官担任审判长，主审法官夏道
虎、虞政平、管应时、罗智勇为合议庭成员。再审
期间，合议庭查阅了该案全部卷宗及相关材料，
赴石家庄察看案发现场、核实相关证据、询问原
办案人员，咨询了刑侦、法学专家，并多次约谈申
诉人及其代理人，听取其意见，依法保障其诉讼
权利，多次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最高人民
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
改判聂树斌无罪。

最高人民法院鉴于原审被告人聂树斌已经
被执行死刑，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
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依法做出上述判
决。判决主要理由是：原判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
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有罪供
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但是，综观全案，本
案缺乏能够锁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
据，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来
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
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案发
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
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
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
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
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
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
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国家赔偿、追责工作将依法启动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法官、
检察官、公安干警、律师、高校师生、公众以及新
闻媒体记者等120余人旁听了该案的公开宣判。

该案宣判后，合议庭向申诉人及其代理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席公开宣判的检察人员送达了
判决书，并就有关问题作了释明。据悉，该案后续
的国家赔偿、司法救助、追责等工作将依法启动。

沉冤21年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

新华社石家庄 12月 2日电
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
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
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
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
斌无罪。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表示，坚决服从并执行最高
法院的再审判决，谨向聂树斌
的父母及其亲属表达诚挚的歉
意。

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称，将根据聂树斌父母提出

的国家赔偿申请，及时启动
国家赔偿程序，并严格依照
法律的规定，依法做出赔偿
决定。

河北高级人民法院表示，
将汲取此案的深刻教训，并就

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及时展
开调查，在今后的审判工作中，
将严把案件事实证据关、程序
关、适用法律关，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河北省高院：服从再审判决，将依法做出赔偿

12月2日，在河北石家庄，聂树斌的父亲得知聂树斌被改判无罪的结果后口中念叨着“感谢依法治国”并失声痛哭。（视觉中国）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聂树斌案再审公开宣判后，最高
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厅
长尹伊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通过此案办理，司法机关切实有
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
现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决
心，彰现了司法机关坚持无罪推

定、疑罪从无、实体和程序并重
的司法理念，对今后办案工作将
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聂树斌案件得以纠正无疑
是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
的又一重大事件。”尹伊君说，检察
机关一直高度关注该案的办理，并
依据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职责。

尹伊君说，检察机关同步对
该案进行审查、监督，及时提出
了依法改判无罪的检察意见，有
效发挥了法律监督职能，确保该
案得到了及时公正处理。

尹伊君表示，检察机关将继
续加强对权利的司法救济，畅通
救济渠道，依法保障当事人提出

的申诉都能得到及时审查办
理。对确有错误的案件，发现一
起，监督一起。进一步健全和落
实纠防冤错案件的长效机制，加
强冤错案件源头治理工作，在加
强对外监督的同时，不断加强自
身监督建设，切实提高检察机关
办案质量和水平。

最高检：聂树斌昭雪体现了有错必纠的决心

12 月 2 日，聂树斌最终沉
冤昭雪。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
对该案的再审是否遭遇阻力？
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有何重大意
义？新华社记者就这些社会各
界关心的焦点问题采访了最高
法负责人。

最高法负责人说，聂树斌案
再审影响重大，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
庭组成五人合议庭，由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
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大法官担
任审判长，与主审法官夏道虎、
虞政平、管应时、罗智勇组成强

大审判团队，全力以赴开展工
作，并在法定审限内依法做出公
正判决，审结了这起各方关注、
重大复杂的历史疑案。

其间，合议庭审查了原审
卷宗、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卷宗
及其他案件卷宗百余卷；在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密切配合
下，赴案发地核实了相关证据，
查看了案发现场、被害人上下
班路线、聂树斌被抓获地点及
其所供偷衣地点，询问了本案
部分原办案人员和相关证人；
就有关尸体照片及尸检报告等

证据的审查判断咨询了刑侦技
术专家，就有关程序问题征求
了法学专家意见。

此外，合议庭先后 5 次约
谈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全面、充
分听取意见，依法保障其查阅
案卷、调查取证等诉讼权利；多
次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
及时发布相关审判信息，回应
社会关切。

2014 年 12 月 4 日，最高法
指令山东高院复查本案，此后
山东高院扎实有效的复查工作
为本案依法启动再审发挥了重
要作用。

此外，该案再审期间，最高
人民检察院指派五名检察人员
全面审查了本案原始卷宗、复查
材料及本院收集的相关材料。
据了解，最高检还多次派员赴河
北查看案发现场，核实相关证
据，并询问了多名原办案人员和
证人，在此基础上向最高法提出
书面检察意见，为聂树斌案的公
正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高法负责人表示，最高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聂树斌无罪，具
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是
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有力践行了

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
贯方针，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
署的具体落实，是社会进步、法治
昌明、司法公正的生动体现。二
是聂树斌案再审改判，充分彰显
了对人权司法保障的高度重视，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贯彻，是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的有
效落实。三是聂树斌案再审改
判，充分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实际成效，
是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
则的坚定实践，是健全完善冤假
错案防范、纠正机制的重要成果，
必将在全社会产生信仰法治、信
赖司法的正能量。

同时，聂树斌案再审改判
最直接的意义是还了聂树斌及
其家人一个公道，最终实现了
个案正义。再审改判聂树斌无
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聂
树斌亲属的伤痛。作为司法人
员，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
训，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法治不
再蒙羞，正义不再迟到。
（据新华社沈阳12月2日电）

最高法：牢记错杀沉痛教训，确保法治不再蒙羞

聂树
斌母亲手
捧着的是
家里留下
的聂树斌
唯一的一
张照片。
（资料）


